
关于召开 2014 年广元市园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鉴于广元市园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0年 3月 2

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解除“14广元建设债”位于广元经济

开发区下西办事处会加沟的抵押土地的议案》，议案通过了解除位于广元经济开

发区下西办事处会加沟的抵押土地。截至公告日，“14广元建设债” 发行总额 8

亿元）已归还债务 4.8 亿元，余额 3.2 亿元。若解押该宗土地后，剩余继续为

“14 广元建设债”提供抵押的 1 宗抵押土地（王家营都市工业园）总价为

48,307.28 万元，为债券余额的 1.51倍，仍超过《资产抵押协议》约定的债券余

额 1.5 倍，完全能有效保障债券本息和按期偿付和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此

外，本公司已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与广元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达成担

保协议，由广元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余额 4.8亿元提供保证担保并出

具保函，此担保函在债券存续期内持续有效。 

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三章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

本公司决定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召开 2014 年广元市园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2020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本期债券信息如下： 

债券名称 债券代码 发行期限 发行利率 发行金额 

14广元建设债／ 

14广建设 

1480405（银行间） 

124944（上交所） 
7年 8.35% 8亿 

一、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3月 24日 9：00点。 

2、召集人：广元市园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召开方式：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 

4、债权登记日：2020年 3月 19 日。 

5、出席对象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止债权登记日 2020 年 3 月 19 日下午交

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发行债券之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

因故不能参加的债券持有人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和表决。（授权委托书

式样见附件 4）； 



（2）债券发行人； 

（3）债券债权代理人； 

（4）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6、会议地点：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武汉路 142号。 

二、会议主要议题 

审议《关于解除“14广元建设债”位于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办事处会加

沟的抵押土地的议案》。 

三、参会程序 

上述债券持有人可向广元市园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索取有关会议资料。债券

持有人应于债权登记日（2020年 3月 19 日）之前向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查询本机构当日的债券

持有信息，并与持有人会议召开日（2020 年 3月 24日）上午 9：00点前提供相

应债券持有资料以证明参会资格（传真至本公司）。持有人应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 17：00 点前将是否参加会议的回执（附件 5）传真至本公司。持有人在规定

时间未向召集人证明其参会资格的，不得参加持有人会议和享有表决权。 

本次采用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向本公司传真表决票）。如无法当场表决

的，持有人应于会议表决期限截止日（2020 年 3月 24日）17：00之前，将是否

同意决议的回执（附件 6）传真至本公司，并于会议结束后 5个工作日（即 2020

年 3月 31日 17：00）之前将原件寄至本公司。 

四、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登记地址：广元市利州区武汉路 142 号 

联系电话：18981220808，13568378528 

传 真：0839-3503575 

邮政编码：628000 

联系人：姚勇，孙建冬 

五、登记方法 

1、法人债券持有人代表需提供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债券

持有凭证、受托人身份证、参会回执； 



2、自然人债券持有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债券持有凭证；代

理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件和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委托人持

有债权的凭证、参会回执； 

3、上述债券持有人将所需的相关证件、证明通过专人、传真或邮寄的方式

在 2020 年 3 月 23 日 17 点前送达登记地址。逾期送达或未送达相关证件、证明

的债券持有人，视为不出席本次会议。 

特此通知。 

  





附件 1 

 

关于解除“14 广元建设债”位于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办事

处会加沟的抵押土地的议案 

各债券持有人： 

我公司于 2014 年发行 8亿元债券（以下简称“14广元建设债”/“14广建

设”或本期债券），并以自有的、分别位于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建陶园区、下西

办事处会家沟和王家营都市工业园的 3宗土地（合计 164,791万元）进行抵押

担保，作为偿债保障措施。2019年 1月 4日，本次债券 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决议同意，由广元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余额 4.8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解除为本次债券提供抵押担保的位于广元经

济技术开发区建陶园区的土地（土地号为广国用（2009）第 1489 号）。2019年

8月 26 日，我公司按时足额兑付了 16,000 万元本金，截至本次会议通知日，

本次债券未偿还本金余额为 32,000万元。根据《资产抵押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现提议： 

解除为本期债券抵押的、位于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办事处会加沟的土

地（土地号为广国用（2009）第 7431号，土地性质：商住出让，土地面积

219314.94平方米，土地价值：65597.1 万元）。 

解押后，继续为本期债券提供抵押的剩余 1宗土地为位于王家营都市工业

园区的土地（土地号为广国用（2009）第 1490 号，土地性质为：商住出让，

土地面积：128,204.03 平方米，土地价值： 48,307.28万元）。土地总价

48,307.28 万元，仍超过《资产抵押协议》约定的债券余额 1.5 倍，完全能有

效保障债券本息的安期偿付和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此外，我公司于 2018年

12月 18 日与广元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为余额 4.8 亿元的本次

债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担保协议，以及广元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出具的担保函，在债券存续期内持续有效。 

现提请各债券持有人审议！ 

广元市园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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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附件 4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作为本人／本单位的代理人出席 2014年广元市园

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就表决《关于

解除“14 广元建设债”位于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办事处会家沟的抵押土地

及追加担保的议案》事项代为行使同意＼反对＼弃权表决权。 

委托人（法人债权人须经法人代表签名并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债权人请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有债券数额：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20 年 月  日 

（此委托书格式复印有效） 



附件 5 

“14 广元建设债/14 广建设”持有人参会回执 

参会人员 单位名称 职务 
参会形

式 

联系电

话 

 

传真 

 

邮箱 

     
  

     
  

     
  

     
  

 

注：参会形式为“现场 ”或“非现场”，参会回执传真件有效  



附件 6 

“14 广元建设债/14广建设”持有人会议表决回执 

本公司/本人已经按照《关于召开 2014 年广元市园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对 2020 年 3 月 24 日债券持有人会

议有关议案进行了审议，本公司/本人对《关于解除“14广元建设债”位于广元

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办事处会家沟的抵押土地及追加担保的议案》审议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营业执照号码/身份证号码： 

债券持有数量： 

账号： 

                           持有人/被授权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注：1、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2、每期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3、表决回执传真件有效。 

     4、持有人为自然人的，本表决回执应由持有人签名;持有人为单位的，

本表决回执应由该单位盖章和授权人签名。 

 




